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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如下会议须知：

一、请股东按照本次股东会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参会登记手

续，证明文件不齐或手续不全的，谢绝参会。

二、除依法出席或者列席会议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和

董事会邀请参会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

三、股东要求发言时应当举手示意，经会议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内容应

围绕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5分钟，由会议主持人或其指定的

有关人员进行回复。

四、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或静音状态，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

及录像。

五、本次股东会共审议 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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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 26 号院 2号楼 24 层公司会议室

参会人员：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景华先生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三、审议议案：

1、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股东交流

五、股东投票表决

六、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结果

七、宣布表决结果

八、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签署会议文件

十、宣布会议结束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4

议案一：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深化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担保人”）与中非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简称“中非发展基金”、“优先股认购方”）在非洲的全方位

业务合作，携手践行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中的“互联互通伙伴行动”，并为公

司在非洲物流基础设施领域的业务拓展提供耐心资本支持，公司与中非发展基金

签订《担保协议》，拟为全资子公司中非国际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非国

际”、“被担保人”）向中非发展基金发行的 300 万股优先股（认购价款总额 3

亿元人民币）交易项下需要履行、遵守和完成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资

金总额为 3.6 亿元人民币，保证期间为自担保生效之日至被担保人在相关交易文

件项下的被担保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被担保人在相关交易文件项

下的被担保义务履行期限被延长，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非国际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71357717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

注册地：中国香港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151 号首都中心 11 楼 1101

主营业务：从事陆港项目服务相关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

中非国际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非国际资产总

额为 175,843.1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4,755.46 万元。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中非国际资产总额为 179,877.6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8,251.99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优先股认购方：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优先股发行方（被担保人）：中非国际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3、担保人：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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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保金额：3.6 亿元人民币

5、担保方式：担保人就《认购协议》《股东协议》《担保协议》及其他交

易文件项下的义务，向优先股认购方提供不可撤销及无条件的连带保证责任和赔

偿责任。

6、保证期间：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为自担保生效之日至被担保人在相关交易

文件项下的被担保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被担保人在相关交易文件项

下的被担保义务履行期限被延长，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被担保人在任何相关交易文件项下或与之有关的所有现时和

将来的义务、责任、承诺、保证、赔偿和约定，每一项均为被担保的义务。

8、担保生效日：担保人取得担保人股东会批准之日。

9、是否涉及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旨在更有力地支持公司非洲项目的建设运营，最大化发挥中非发展

基金“融商、融智、融制”的综合优势，为公司提供多维度、深层次的战略赋能。

此举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跨境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

助力公司持续兑现对客户的长期价值承诺。被担保人中非国际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管理，并及时掌握

其资信和财务状况。中非国际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的公告

披露日，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为 3.6 亿元人民币，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43%。截至目前，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向中非国

际以外的其他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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